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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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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凌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来华留学也经历了10
余年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 （包括
外籍华人子女） 选择来中国留学。在新的招生季
到来之际，本报就外国留学生自费来华学习如何

选择学校、如何申请来华留学奖学金、被录取后
如何办理来华手续等问题，请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予以详细解答。

——编者

葡萄美酒 久负盛名

据说，葡萄牙 （Portugal） 的国名，当初是按照我国闽南话发音译
成的，那时还存在“博尔都噶牙”“蒲桃牙”等多种译法。译名时，仅
仅根据发音译出，或许并没有想到该国盛产葡萄。而如今，葡萄已经
成为葡萄牙的支柱产业，种植面积约25万公顷。

葡萄牙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和出口国，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4 月，葡萄酒产量超过 7 亿升，以波尔图 （Porto） 出口的葡萄
酒最负盛名。波尔图是葡萄牙第二大城市，该国国名 Portugal即源自
该城之名。

每餐配酒 必不可少

葡萄牙的葡萄酒很便宜，是该国男女老少每餐必备的饮料，同时
也喜欢用它来招待客人。葡萄牙人认为，只有饮酒的男人，才是男子
汉。他们招待外国客人进餐时，若客人不喝酒，会被认为瞧不起他
们，好在酒精含量不高，进食时适当喝些葡萄酒不至喝醉。

葡萄牙人讲究菜肴与酒的搭配：饭前喝开胃酒，以增食欲，饭后
喝餐后酒，以助消化。饮佐餐酒的方法则更具体，根据菜品配备不同
葡萄酒：肉类一般配红葡萄酒，冷盘配玫瑰香葡萄酒，点心配葡萄汽
酒，吃甜食水果之前的干酪，要喝陈年红葡萄酒。这种严格的饮酒方
式，已成为该国在交际场合和家庭宴会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礼节。

从容稳重 彬彬有礼

葡萄牙人待人彬彬有礼。称呼人时，需在姓氏前加上尊称，如先
生、夫人、女士、小姐等。见面时通行握手礼，而熟悉的男性之间，
习惯热情拥抱并互拍肩膀；女子之间，则常常是亲吻对方双颊。葡萄

牙人从容、优雅、稳重，做事认真，但节奏较慢。他们性格豁达开
朗，感情真挚、细腻，喜欢社交。

外国人的拜访活动，须事先电话预约或写信提出请求。通电话
时，他们往往会先问候对方的家人，然后再谈正事。工作时间和参加
社交活动，男士爱穿传统保守的老式西装，并注意扎好领带或领结，
尽管天气热，也是西服笔挺，不随意脱衣。女子则多穿华丽西式套服
或连衣裙。应邀去葡萄牙人家里做客，应向女主人献上一束鲜花。葡
萄牙视石竹花为国花，寓意革命和胜利，常被用来表示祝贺，或在交
际往来中互相赠送。此外，社交场合，薰衣草和雁来红也很常见，认
为这些花草预示快乐和幸福。交际活动中，讲究坐姿端正，尤其女子
应注意双腿并拢。交谈话题经常是家庭、个人爱好以及葡国的成就
等。他们待客热情，总是提前在门口迎候，送客人都会亲自送到门口。

口味浓重 喜好辣味

葡萄牙人以面食为主，喜食面包，有时也吃米饭。爱用大蒜、番
茄、橄榄油和海盐来作调料，使用香料不多。他们习惯吃西餐，也很
喜喜欢中餐。家宴喜以烧猪肠招待客人。他们口味浓重，爱吃辣味，肉
食以鱼、鸡、牛肉、猪肉、海鲜等为主。名品如葡式蛋挞、碳烤鳕鱼
等，享有盛誉。节假日，人们喜爱到郊外野餐，水边、树林、古堡、
花丛，都是合适的地方，而且附近凡有人经过，都会受到盛情邀请，
一起享用餐点。

倾城狂欢 也爱斗牛

他们爱从元旦当天的天气，判断全年的年景：刮南风，新一年会
风调雨顺；刮西风，会是个捕鱼、挤奶的好年景；刮东风，则水果丰
收。每年6月的城市节是当地最隆重、最热闹的狂欢日。城市节始于上
世纪 80 年代，是以敬奉城市“守护神”为主题的文化节。节日期间，
居民倾城出动，载歌载舞，礼炮齐鸣，爆竹阵阵，游行从晚上 9 时开
始，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

葡萄牙也有斗牛比赛，与西班牙斗牛不同的是，葡萄牙人骑马斗牛，
不将牛杀死，只是刺伤，且抱牛头将牛制服，因此称为文明斗牛。

该国传统以男权为中心，妇女甚至不能在银行设立独立账户。未
经丈夫许可，妻子不能取得护照。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礼仪漫谈

外国礼俗面面观
——葡萄牙

马保奉







图为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今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举办
的教育展现场。

外国留学生遍布中国

据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
区的37万余名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区市的
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
学习，比上年增长 5.77%。其中，自费生为
340111 人，占总数的 90.20%；享受中国政府
奖 学 金 的 留 学 生 为 36943 人 ， 占 总 数 的
9.80％。（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

1、韩、美、泰、俄、日占生源国前5名。
其中，韩国留学生 62923 人，美国 24203

人，泰国 21296 人，俄罗斯 17202 人，日本
15057人。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哈
萨克斯坦、法国、越南、德国、蒙古、马来
西亚、英国紧随其后。

2、留学目的地以北京、上海、天津居
前。

其 中 在 北 京 留 学 人 员 74342 人 ， 上 海
55911 人，天津 25720 人。留学生超过 1 万人
的省 （区） 有江苏、浙江、广东、辽宁、山
东、湖北、黑龙江、福建等。

3、读学位的留学生近半。
2014 年，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

计 164394 人，占来华生总数的 43.60％，比
2013年增加16504人，同比增加11.16%；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共计 47990 人，比 2013 年增加
18.20％。

申请来华留学有哪些途径

自费来华留学生可通过登陆中国留学服
务 中 心 的 自 费 来 华 留 学 招 生 服 务 系 统

（http：//www.istudyinchina.org/） 或意向院校
官方网站进行申请。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
自费来华留学生是通过来华留学中介、校
友、朋友或者老师的推荐完成了来华留学的
选择和申请过程。

资格评审及奖学金申请

来华留学生分为自费生和奖学金生。目
前，我国对于自费来华攻读学历的来华留学
生并没有统一的资格评审平台，学生可登陆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自费来华留学招生服务
系 统 （http：//www.istudyinchina.org/） 或 其
意向院校网站了解具体入学要求，需提交的
申请材料也会因所申请学校及专业而各有不
同。

我国来华留学奖学金大体可分为：中国
政府奖学金、省市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
学金、高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和外国政府
奖学金等六类，如想了解具体的申请方法可

登录以下网址： http：//www.csc.edu.cn/Lai-
hua/indexen.aspx。

被录取后需办哪些手续

录取后学生须持 《录取通知书》、《外国
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 或 JW202
表） 和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的原件和复印
件，以及本人的有效普通护照到中国大使馆

（总领事馆） 等中国驻外签证机关申请来华学
习签证 （其中来华学习时间超过6个月者，须
申请“X1”签证；学习时间不满 6 个月者，
可申请“X2”签证）。凡持其它种类的护照、
签证或未持上述文件原件的来华者，学校将
不予注册，亦不能办理在华居留手续。办理
来华签证手续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自理。

新生须持 《录取通知书》、《外国留学人
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 或 JW202 表） 和

《外国人体格检查表》等原件，并按《录取通
知书》 上规定的入学时间赴学校报到，办理
注册手续。因故不能按期报到者，应直接向
有关学校请假。未经学校批准而逾期不报到
者，按自动放弃学籍处理。

来华学习时间超过6个月的学生须持本人
护照、《录取通知书》、《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和血液化验单等文件的原件，到学校所在地
的卫生检疫部门办理健康认证。《外国人体格
检查表》 不合格者将被要求重新进行体检。
拒不接受体检或经体检被查出患有中国法律
规定不得入境的疾病者，将被限期离境回国。

来华留学生抵华后，须在签证机关限定

的时间内，持本人护照、《录取通知书》、《外
国 留 学 人 员 来 华 签 证 申 请 表》（JW201 或
JW202表）、有效的健康认证及符合规定的照
片到学校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居留许可手续。

在华学习期间应注意什么

饮食： 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都有自
己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特色菜。比如，南方大
部分地区的饮食比较清淡，而四川、湖南、
贵州等地的饮食偏辣。大部分城市，特别是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及沿海城市都有
进口食品超市，可以买到适合西方饮食习惯
的食品。大多数超市也提供一些例如奶酪一
类的进口食品。

住宿： 选择住宿地点时，可通过学校或
者正规的房屋中介机构来进行租房。门窗最
好配备防盗锁，门上应该装有插锁、安全链
和猫眼；有警报系统的房屋更好； 检查住所
内有没有完备的防火设备 （如灭火器、报警
器等），并熟悉住处的逃生通道。熟悉邻居情
况，及周边环境，并了解最近警察局的位
置，同时将警局电话存入手机。家里不要存
放贵重物品或者大量现金，并最好购买人身
及财务保险。

交通： 中国的交通规则为右侧通行。乘
坐公共交通时需要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如选
择出租车出行，应尽量使用电话或网络预定正
规的出租车；在路边拦车的话，应选择带有明
确标识的正规运营出租车，不要选择没有出租
车公司标识和驾驶员信息的非法车辆。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3）穗天法民四重字第6号 颜丹：原告赵航诉被
告邓丽华、颜丹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穗天法民四重字第 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航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280元，财产保全费2845元，公告费
2500元合计13625元均由原告赵航负担。本判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66号 谭勤伟：本院受理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4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87号 广州市勤城建设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熊秋元诉你公司票据请求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8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11号 佛山市顺德区祥
天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李清艳、钟申耀、赵汝忠、张淑梅：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华夏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与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81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70号 杨日贵：本院受理
的原告龚国强诉被告杨日贵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穗天法民四初
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日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向原告龚国强支付购房款460000元；二、被告杨日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向原告龚国强支付逾期支付上述购房款的违约金（以欠付购房款460000元为本金，按每
日1.5‰的标准，从2014年7月9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48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被告杨日贵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行初字第828号 杨海平：本院受理原
告希世比科技电池（广州）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第三人杨海平具体
行政行为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穗天法行初字第828号行政判决书及上诉状。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243号 广州市升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曾嵘诉被告广州市升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
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243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广州市升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10 日内，协同原告曾嵘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黄埔大道中翠湖街
9-11 号（自编 11-13 栋）负一层 2602 车位的产权过户及房地产登记手续。本案受理费
396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被告广州市升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411号 蔡伟峰、谢文清：

本院受理原告王婧静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4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46号 广州市湖城贸易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莞市科冠机电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湖城贸易有限公司展览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46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内容如下：一、被告广州市湖城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东莞市科冠机电有限公司18400元；二、驳回原告东莞市科冠机电有限公司的其
它诉讼请求。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80号 云南海能科技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云南海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作出判决。现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
法向你公司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4）穗
天法民二初字第22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向原告支付占用费或违约金，其中 2013 年 6 月 2 日至 2013 年 8 月 30 日以欠款余额
984953元为基数、2013年8月31日至2013年11月25日，以欠款余额704953元为基数，均
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420
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68号 林达松、广州市
闽湖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美珍诉被告林达松、广州市闽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闽湖贸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作出判决。现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26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达松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300000元、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300000元
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从2013年9月18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日止，已付的10800元作抵扣以及支付律师费10000元；被告闽湖贸易对被告林达松的
上述三项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闽湖贸易承责后依法可向被告林达松追偿；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700元、公告费 1000元，由被告广州市闽湖贸易有限公
司、林达松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694号 胡凯纳、欧健儿、
胡维聪、冯彩莲、胡凯得、佛山市顺德区歌美工艺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丝路贸易
有限公司、鹤山市歌美工艺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中兰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3）穗天法民二初
字第4694号案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555号 杨永久、惠州市万宇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州市兴惠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魏凤琴诉被告杨永久、惠州市
万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惠州市兴惠工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在诉讼期间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5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16号 石素丽、刘小英、
石泉明：本院受理原告李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12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749-4752号 夏伟彭：本院
受理原告艾道峰、张明乐、谢伦、敖攀宏诉被告夏伟彭买卖合同纠纷四案。现本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因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749-47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139号 广州市升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铁龙诉被告广州市升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
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21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广州市升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协同原告
杨铁龙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翠湖山庄二期一区2018号车位（现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翠湖街翠湖山庄7号负一层2018号车位）的产权过户及房地产登记
手续。本案受理费406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广州市升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09号 赵春付、王满金、
王四发、王天文：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80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38号 广州市创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创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5）穗天法民四初字第38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广州市创鸿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返还投标保证金10000元；二、自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广州市创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金刚幕墙集团有
限公司返还上述投标保证金的利息（以1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
标准，自2014年12月24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
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被告广州市创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952号 邓永峰、李家强：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辉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记工程”）诉被告邓
永峰、李家强财产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作出判决。现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规定的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该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9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邓永峰、李家强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租金75000元；被告邓永峰、李家强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75000元为本金，按每
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2年12月9日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总额应以75000元为限。
本诉受理费2170元、公告费1000元，由被告邓永峰、李家强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870号 李海民、林苑敏：
本院受理原告万菱实业（广东）有限公司诉被告程功、李海民、林苑敏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4）穗天法民四初字第187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

万菱实业（广东）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公告费1000元，由原告万
菱实业（广东）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76号 刘梅芳：本院受
理原告广东珠江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杨明与你典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6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927-931、934-936 号
卢想文、何霞英、梁稳强、缪艺宏、萧润辉、何海、梁植、夏小平：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八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927-931、934-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945-952号 邓玉镜、潘光
考、卢国康、何焕江、张嘉丽、周文华、许仕秋：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八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
字第 945-9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997号 黄明明：本院受
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
第2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 632-635、637-641号
田华、侯杰、田容、黄生勇、邓旭标、张胜华、李娜丹、代永平、阳运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九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32-635、637-6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42-651号 岳启洪、胡德
兵、陈秀峰、刘畅、李小平、谢德明、徐雄、陈勇泽、叶海添、张文斌：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们信用卡纠纷十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42-6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938-944号 普顺斌、蒋福
潮、赵弄玉、余衍荣、梁英杰：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你们信用
卡纠纷七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938-94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23号 张兴隆、黄旭东、
蔡德广：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兴隆、黄旭东、蔡德广联
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823号案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兴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广东
华南粮食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偿还欠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二、被告黄旭东、蔡德广对本判
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可向被告张兴隆追偿。本案受理费
1380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被告张兴隆、黄旭东、蔡德广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